
江苏省中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

项目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规范江苏省中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

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运行合法、合理、规范、高效，维护本

组织、捐赠方和受益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慈善法》和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

组织《章程》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组织依章程开展的资助贫困患

者就医、开展医疗风险救助与卫生帮扶、支持医德医风建设

和人才队伍培养、支持医学事业发展等活动项目。

第三条 每年年初本组织组织制订年度慈善项目计划及

预算，年度慈善项目计划应当作为年度内项目执行的基础，

但不因此而限制项目的实施与发展。

第四条 所有项目均需经过本组织秘书处及理事会审议、

理事长批准，经批准的项目方可进入实施阶段。年度慈善项

目计划及重大慈善活动项目应当由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且同意

的人数不得低于到会理事人数的 2/3，并须向业务主管单位、

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事前报备。

第五条 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遵守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

规定，按照捐赠协议专款专用。



第六条 本组织对项目资金实行预算制管理。编制年度

项目经费预算，经本组织项目部和财务部审核后，由理事会

批准后执行。

第七条 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应自觉接受财政部门、审

计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、登记管理机关、本组织监事会和社

会公众的监督，项目负责人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材料。

第八条 根据实际需要，本组织可参照本制度，制定具

体项目的管理方法或实施细则。

第九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于本组织理事会秘书处；本

制度的修改权属于本组织理事会。

第十条 本制度经本组织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执行。


